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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職訓字第 0971500430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職訓字第 0971501553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職訓字第 0980111194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職訓字第 099011147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四日職訓字第 1000111376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職訓字第 1010110943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職訓字第 1022500753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十七日發法字第 1036500433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三月十一日發訓字第 1042500186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發訓字第 1052500066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十五日發訓字第 10825006101 號令修正 

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提升大專生之就業知識、

技能、態度，爰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實務導向之訓練課程，以協助

大專生提高職涯規劃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及順利與職場接軌，

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署之任務如下： 

(一)本計畫之擬訂、規劃、修正及解釋事項。 

(二)本計畫資訊管理系統之規劃、建置擴充及維運。 

(三)本計畫整體宣導、執行管控、訪視、評鑑及成效檢討。 

三、本署所屬北基宜花金馬分署、桃竹苗分署、中彰投分署、雲嘉南

分署及高屏澎東分署(以下簡稱分署)之任務如下： 

(一)服務轄區內本計畫宣導、執行、申請服務、計畫審查、資源

整合及補助等事項。 

(二)服務轄區內本計畫訓練品質之管控、查核、成效檢討及成果

交流。 

(三)服務轄區內本計畫申訴之處理。 

(四)服務轄區內本計畫網站及資訊管理相關作業系統之資料登錄

及管理。 

(五)本計畫預算之編列、執行及管控。 

四、申請補助單位之任務如下： 

(一)提報訓練計畫。 

(二)提供訓練資源、延聘師資、招生宣導、辦理訓練及畢業生就

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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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各項經費結報憑證佐證文件規定 

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佐證文件資料 

1 計畫主持人

費 

應按月編列，每學程總額不得

超過該學程補助額度合計之

百分之五。 

核定計畫書封面影本、簽領

單或匯款證明。 

2 工作人員費 應符合勞動部公告之當年度

基本工資時薪標準規定編

列，每人每日以 8小時為限且

每人每月以 160小時為上限，

每學程總額不得超過該學程

補助額度合計之 25%。但校內

編制人員不得請領。以跨學程

運用本項經費者，各學程間每

人工作時段不得重複，且每月

不得超過基本工資數額。 

工作人員名冊、工作時段及

工作內容。 

3 出席費 限辦理計畫之期中、期末檢

討、規劃分析會議之專家學者

出席費，每人每場次最高

2,500元。但校內編制人員不

得請領。 

開會通知單及出席簽到單。 

4 講師鐘點費 補助專精課程或共通核心職

能課程外聘講師每小時最高

2,000元；補助內聘講師每小

時最高 1,000元，同課程同時

段之補助費應以之一名講師

為限。但同一業師於同課程同

時段領取本項目經費及其他

政府機關補助款時，應依講座

鐘點費支給表及軍公教人員

兼職費支給表，合計不得超過

前述標準。 

授課時間表(需搭配核定之

授課師資名單) 



 

87 

5 雜費 限支用於教材、講義、文具紙

張、郵資、印刷裝訂等，以每

人每小時最高 12 元編列（不

含職場體驗課程）。 

1. 如為購置書籍，應檢附書

籍名稱及封面影本 

2. 如為印製講義或印刷裝

訂，檢附印製內容說明 

3. 以上皆須檢附系統參訓

名冊 

6 材料費 限補助術科課程，支用於消耗

性材料購置等項目，每人最高

600元為上限。 

系統參訓名冊、課程名稱、

購置材料圖樣或照片及用

途說明 

7 場地費 每日最高補助 6,000元，受補

助單位以自有場地辦理者，不

予補助。 

活動內容相關資料（含活動

時間、地點、參加人員簽到

冊、活動流程等） 

8 交通費  補助外聘講師到校授課、業界

專家學者到校出席會議及學

校教師或工作人員拜訪本計

畫合作單位之交通往返所需

經費，依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之

票價補助，若因實際需要需搭

乘高鐵或飛機者，應檢據覈實

報銷。 

1. 補助外聘講師到校授

課：授課時間表(需搭配

核定之授課師資名單) 

2. 業界專家學者到校出席

會議：會議紀錄、簽到

表。 

3. 學校教師或工作人員拜

訪本計畫合作單位：合作

單位名稱、時間及地點。 

9 租車費 每日每輛最高補助 10,000元 活動內容相關資料（含活動

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流程等） 

10 保險費 補助參訓學員於職場體驗期

間之保險保費，補助保險額度

每人最高 100萬元。 

核定之職場體驗執行日

期、保單及保險名冊。 

11 優秀學員獎

勵 

參訓學員成績為該學程全程

參訓者前 3名以內，由學程自

訂獎勵金額，每學程總額不得

超過該學程補助額度合計之

3%。但學程人數未達 15人者，

本項目經費不得支領。 

1. 全程參訓者全體成績單。 

2. 表列前 3 名全程參訓學

員，並由學程計畫主持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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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訓練就業服

務費 

1.編列金額方式以參訓學員

人數乘以 2,000元為上限。 

2.受補助單位辦理就業輔導

諮詢、就業輔導講座及職場

體驗合作單位提供專業指

導之相關經費。但校內編制

人員不得請領。 

1. 辦理相關就業輔導工作

或活動相關資料（含活動

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名

冊、活動流程、照片等） 

2. 職場體驗合作單位提供

專業指導之人員名冊、課

程或其他內容資料。 

13 宣導費 受補助單位運用於計畫宣導
或招生宣導，編列金額以每學
程二萬元為上限。 

需檢附宣導相關資料。 

14 課程設計費 受補助單位透過專家諮詢或
會議討論等方式設計符合訓
練內容之費用。 

需說明課程內容，設計理念

及預期效益等。 

15 行政管理費 為上開各項費用總和 10%為

上限。 

支出項目清單。 

備註： 

1.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或遇有提前銷毀、

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依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第六點及第九

點規定辦理。 

2.經費支用標準需符合「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行注意事項」規定。 


